【通識課程】兼任教師履歷簡表

填表說明：
1. 學歷、經歷：請依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填寫。起迄年月，以西元年格式表示，格式如下：例如：（2009.08至2012.01、2005.08至2009.07）。
2. 現職為專兼任教師者，請提供最近兩年聘書影本。「專業證照」、「教師證書」者，請提供證明文件。
3. 「五年內已發表著作數量」細節請列表於「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」，數量必須吻合。
	姓名
	學歷
	經歷
	專業證照


	大學教師證書字號
	專長領域
	五年內已發表著作數量

（2010.1.1起）
	碩博士論文
	通訊方式

	
	1. 學校科系博士(西元起迄年月)

2. 學校科系碩士(西元起迄年月)

3. 學校科系學士(西元起迄年月)


	1. 服務機關/職稱(西元起迄年月)
2. 服務機關/職稱(西元起迄年月)

	
	字第　號
	
	國內期刊*數量
國外期刊*數量
國內研討會論文*數量
國內研討會論文*數量
專書*數量
專書論文*數量

	碩士論文著作名稱：

博士論文著作名稱：


	通訊地址：

e-mail：

手機：


五年內已發表著作目錄一覽表（2010.1.1起）
	作者
	著作名稱
	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
	期刊卷期(頁次)
	出版時間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執行計畫一覽表：僅限於擔任計畫(協同)(共同)主持人
	計畫名稱
	計畫執行者
	計畫主管機關
	計畫核定金額
	執行期間起迄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辦理活動一覽表
	活動名稱
	參與事項
	活動期間起迄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（若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）
